







上民发〔2026〕31 号


关于印发《上犹县城乡养老服务设施补贴
预拨机制》 的通知


各乡（镇）便民服务中心、城市社区管委会社会事务办：
现将《上犹县城乡养老服务设施补贴预拨机制》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研读文件内容，结合辖区养老服务工作实际，严格按照要求抓好贯彻落实。






上犹县民政局                       上犹县财政局
[bookmark: _GoBack]2026 年 6 月 10日












上犹县城乡养老服务设施补贴预拨机制

第一章  运行补贴标准及材料


第一条  持续运营满一年以上，配备固定工作人员（包括专职、兼职或明确岗位职责的志愿者骨干，需经乡（镇）、城市社区管理委员会认定并备案），每月服务天数不少于 20天的养老服务设施可申请年度运营补助。具体标准如下：
（一）供餐型农村互助服务点（含农村“‘一老一小’幸福院”）：每个点补助 1 万元/年，需常态化为老年人提供助餐（含上门送餐）服务；
（二）非供餐型农村互助服务点（含农村“‘一老一小’幸福院”）：0.5 万元/年；
（三）城市老年助餐点：3 万元/年，需常态化为老年人提供助餐（含上门送餐）服务；
（四）非供餐型城市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0.5 万元/年。
非供餐型服务点服务天数认定：当 日至少有 8 名老年人参与活动并签到，活动时长不低于 1 小时，即计为 1 个服务日。
第二条  各乡（镇）、城市社区要坚持有偿服务原则，突出“助”的属性，不搞免费餐、不搞泛福利化。城市提供助餐服务的，老年人自缴费用原则上不低于食材成本；农村提供助餐服务的，老年人自缴费用比例由各地结合实际确






定，但原则上不得低于食材成本的 50%。
第三条  用餐补贴对象
本机制所称用餐补贴对象，是指具有本县户籍、年满 60周岁的独居、空巢、留守、失能、重残、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及 80 周岁及以上高龄等特殊困难老年人。具体对象由本人或监护人申请，经村（居）委会初审、 乡（镇）（城市社区管理委员会）审核确认后纳入补贴范围。
第四条  供餐型农村互助服务点用餐补贴
（一）用餐补贴标准：就餐的补贴对象（特殊困难老年人）每人每餐补贴 3 元，不限早、中、晚餐，每日补贴一餐，当 日每人限补贴 1 餐 1 次。用餐补贴不直接发给补贴对象，不重复不累计，在老年人就餐消费时直接抵扣。
（二）配送餐补贴
1.配送餐服务对象：本村内，需要配送餐服务的独居、空巢、失能、残疾、高龄老年人，由本人或者监护人提出申请，经村委或集体经济组织集体研究决定。
2.补贴标准：按照 3 元／人次补贴，当 日每人限补贴 1餐 1 次。
第五条 城市老年助餐点用餐补贴
用餐补贴标准：就餐的补贴对象（特殊困难老年人）每人每餐补贴 3 元，不限早、中、晚餐，每日补贴一餐，当 日每人限补贴 1 餐 1 次。用餐补贴不直接发给补贴对象，不重复不累计，在老年人就餐消费时直接抵扣。
第六条  提交材料





（一）运行补贴：农村互助服务点、城市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每月活动记录表、每月活动照片（每周 1 张）、每月活动台账、年度活动汇总表、与至少 8 名老年人签订的活动协议复印件。城市老年助餐点用餐情况相关登记台账数据。
（二）用餐补贴：在农村互助服务点集中用餐及城市老年助餐点的数据通过相关用餐登记台账获取。提供配送餐服务的，应留存配送记录（包含配送时间、地点、份数、接收人签章）及能够佐证配送行为的现场照片或定位水印照片（每周不少于 2 张）。鼓励使用具备轨迹记录功能的 APP 或小程序。

第二章  补贴发放方式


第七条  在保障资金使用合规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采取“先预拨、再清算” 的方式。县民政局、财政局及属地乡（镇）、城市社区管理委员会要通过实地抽检、访谈、数据比对等方式对设施点位运行、助餐服务情况进行核实，防止套取骗取补贴资金。具体发放方式如下：
（一）非供餐型农村互助服务点（含农村“‘一老一小’幸福院”）：每季度预拨 1250 元；
（二）供餐型农村互助服务点（含农村“‘一老一小’幸福院”）：运行补贴每季度预拨 2500 元；用餐补贴按上季度实际用餐补贴额的 60%预拨（无上季度数据的根据点位申





报计划核定预拨额度），次季度首月根据实际消费数据进行清算，结余退回、不足补齐。
（三）城市老年助餐点：运行补贴每季度预拨 7500 元；用餐补贴按上季度实际用餐补贴额的 60%预拨（无上季度数据的根据点位申报计划核定预拨额度），次季度首月根据实际消费数据进行清算，结余退回、不足补齐。
（四）非供餐型城市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每季度预拨 1250 元。

第三章  补贴资金拨付流程


第八条  （一）每季度首月 5 日前：各乡（镇）、城市社区管理委员会审核辖区内各养老服务设施上报的运营台账及相关证明材料后向县民政局提交活动及就餐（送餐）汇总表、老年人满意度测评等材料。
（二）每季度首月 10 日前：县民政局根据各乡（镇）、城市社区管理委员会上报材料完成审批。
（三）每季度首月 20 日前：县民政局将补贴资金拨付至相关乡（镇）、城市社区账户。

第四章  资金来源


第九条  县财政局统筹使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福利彩票公益金等各类资金。补助资金由市级承担 20%、





县级承担 80%。


第五章  监督与退出机制


第十条  资料上报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未按照要求时间节点上报的，限期 3 个工作日内补正；逾期未补正的，不予发放当季度补贴。
第十一条  健全动态考核评估机制，将考核结果与扶持政策、差异化补贴直接挂钩，对运行低效、满意度低的点位及时调整整改。每年 12 月底前要完成考核评估，每年 1 月对上一自然年度所有预拨补贴进行全年总清算。
第十二条  虚报配送餐里程、伪造供餐或就餐记录、编造活动台账的，取消当年全部补贴资格；情节严重的，将有关问题线索移送相关部门；对已拨付补贴但经查实存在虚报、伪造行为的，应依法追回相应资金，并视情节取消下一至三年内申请各类养老服务补贴的资格。涉嫌违法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消防事故、重大安全隐患逾期未整改的，直接取消当年补贴资格。
第十三条  财政局可对补贴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专项审计或抽查。各乡（镇）、城市社区管理委员会每半年在辖区内公示一次补贴资金收入、支出及结余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四条  县民政局每年度随机抽查不低于总数 20%的城乡养老服务设施的运营台账。对抽查发现运营不规范、台账造假的，责令限期整改；整改不到位的，核减或取消下





一年度运行补贴。


第六章  压实责任


第十五条  各乡（镇）、城市社区要高度重视城乡养老服务设施运行管理工作，切实强化属地责任。县民政局负责指导规范运行管理工作，并审核拨付用餐补贴及运行补贴；县财政局要将用餐补贴及运行补贴资金列入财政预算，加大资金保障力度。 乡（镇）、城市社区管理委员会负责点位设置运行指导评估工作，并协调做好特殊困难老年人刚性助餐服务的兜底保障工作；村（社区）负责点位的具体运行管理，并安排专人对村（社区）运行、委托运行及老年人自助运行点位的服务供给、运行管理、安全保障等加强监管。

第七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机制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2 年。国家、省、市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本机制补助标准如有与其它政策不一致的条款，按照“从优不重复” 的原则执行。
第十七条  本机制由县民政局负责解释，根据运营实际情况可适时修订。
